巴西修订食品补充剂管理法规

2025年12月19日，巴西国家卫生监督局（ANVISA）通过政府公报发布INNº418号指令，修订食品补充剂管理法规（即2018年第28号指令）。主要修订内容包括：（1）更新批准食品补充剂成分清单，其中普通膳食补充剂清单中新增了高纤维木薯粉、精炼金枪鱼油、柠檬酸苹果酸镁、β-烟酰胺单核苷酸、来源于Chlorella sorokiniana的维生素B12、橄榄叶提取物（富含橄榄苦苷）、胶原蛋白寡肽、槲皮素等多种成分，婴幼儿专用补充剂清单新增牛乳铁蛋白、Lactobacillus rhamnosus与Lactobacillus reuteri的联合菌株等2种成分（仅用于0-3岁婴幼儿产品）；（2）规定电解质液体补充剂中钾含量≤700mg/L，钠含量460-1150mg/L，且“纯电解质液体补充剂”仅限9岁以上儿童及19岁以上（非孕妇/乳母）成人使用；（3）将供0-3岁人群食用的补充剂中乳铁蛋白每日最大摄入量规定为不超过48mg，4-18岁人群不超过100mg，19岁以上人群为不超过150mg；（4）修订食品补充剂允许使用的声称清单，新增虾红素可以使用“有助于维持皮肤健康”的声称，前提是每日推荐摄入份量的食品补充剂中含有不少于3mg虾红素等；（5）修订食品补充剂标签规定，新增含有β-烟酰胺单核苷酸、胶原蛋白寡肽、槲皮素等成分的食品补充剂标签应标注“孕妇、哺乳期母亲和儿童不应食用本产品”警示语的要求等内容。该指令于公报于发布之日起生效，过渡期24个月。（上述翻译内容仅供参考，如有进一步需求，请自行查找原文）

